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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0/2021_2022__E5_A2_83_

E5_86_85_E4_BC_81_E4_c123_280534.htm 为确保境内企业到

香港创业板上市序进行，凡符合本指引所列条件的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依法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后，均可自愿由上市保荐人代表其向中国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提交申请，证监会依法按程序

审批，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一、 境内企业申请到香港创业

板上市的条件（一） 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家经贸委批准、依

法设立并规范运作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 公司及其主要发起人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在最

近二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三） 符合香港创业板上

市规则规定的条件；（四） 上市保荐人认为公司具备发行上

市可行性并依照规定承担保荐责任；（五） 国家科技部认证

的高新技术企业优先批准。二、 境内企业申请到香港创业板

上市须向证监会提交的文件境内企业申请到香港创业板上市

须向证会提交下列文件：（一） 公司申请报告。内容应包括

：公司改革及业务概况、股本结构、筹资用途及经营风险分

析、业务发展目标、筹资成本分析等；（二） ）上市保荐人

对公司发行上市可行性出具的分析意见及承销意向报告；（

三） 公司设立批准文件；（四）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境内律

师事务所就公司及其要发起人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

以及在最近二年内是否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参照《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制作）； （五） 会计师



事务所对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编

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调整的术会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

六） 凡有国有股权的公司，须出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关于国

有股权管理的批复文件；（七） 较完备的招股说明书；（八

） 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三、 境内企业申请到香港创业板

上市的的审批程序（一） 在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上市申请3个

月前，保荐人须代表公司向证监会提交本指引第二部分（一

）至（三）项文件（一式四份，其中一份为原件），同时抄

报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如有关政府部门对

公司的申请有异议，可自收到公司申请文件起15个工作日内

将意见书面通知证监会。（二） 证监会就公司是否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以及其他中有关规定会商国家经贸

委。（三） 经初步审核，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自收到公司的上

述申请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就是否同意正式受理其申

请函告公司，抄送财部、外经贸部和外汇局；不同意受理的

，说明理由。（四） 证监会同意正式受其申请的公司，须向

证监会提交本指引第二部分（四）至（八）项文件（一式二

份，其中一份为原件）；申请文件齐备，经审核合规，而且

在正式受理期间外经贸部、汇局和财政部（如涉及国有股权

）等部门未提出书面反对意见的，说明理由。经批准后，公

司方可向香港联交所提交创业上市申请。 四、 上市后监管事

宜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后，证监会将根据监管合作备忘录

及与香港证监会签署的补充条款的要求进行监管。五、 其他

有关事宜（一） 香港联交所认可的创业板上市保荐人方可担

任境内企业到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如保荐人有违规行为或

其他不适当行为，证监会可视情节轻重，决定是否受理该保



荐人代表公司提出的上市申请。（二） 证监会同意正式受理

其申请的公司，须在境内外中介机构确定后，将有关机构名

单报证监会备案；（三） 公司须在上市后15个工作日内，将

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公开信息披露文的件及发行上市情况

总结报证监会备案。（四） 公司须遵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

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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